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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估价项目名称：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阜荣街15号院3号楼地下1层至地上5层商业用房房地产抵押价值预评估

· 估价委托人：
北京金冠达投资有限公司

· 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郑燚（注册号：1120070131）、吴薇（注册号：1419970001)

· 估价报告编号：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原北京康正房地产评估事务所）              电 话：82253558
康正预评字2018-1-0848-P02DYGJ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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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58768551]评估意见函
北京金冠达投资有限公司：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北京市朝阳区望京阜荣街15号院3号楼地下1层至地上5层商业用房房地产抵押价值预评估。
估价对象：估价对象为北京市朝阳区望京阜荣街15号院3号楼地下1层至地上5层商业用房房地产，为北京金冠达投资有限公司所有。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京朝国用（2015出）第00179号]，估价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为3446平方米。根据《房屋所有权证》[X京房权证朝字第1537921、1537917、1537910、1537899、1537904号]及《不动产权证书》[京（2016）朝阳区不动产权第0010046号]，估价对象建筑面积总计为14200.37平方米。抵押物清单详见下表：
	坐落
	《房屋所有权证》/《不动产权证书》证号
	建筑面积（㎡）
	《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
	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

	朝阳区望京阜荣街15号院3号楼1层3-商业
	X京房权证朝字第1537921号
	2283.78
	京朝国用（2015出）第00179号
	3446

	朝阳区望京阜荣街15号院3号楼2层3-商业
	X京房权证朝字第1537917号
	2463.73
	
	

	朝阳区望京阜荣街15号院3号楼3层3-商业
	X京房权证朝字第1537910号
	2470.07
	
	

	朝阳区望京阜荣街15号院3号楼4层3-商业
	X京房权证朝字第1537899号
	2470.07
	
	

	朝阳区望京阜荣街15号院3号楼5层3-商业
	X京房权证朝字第1537904号
	2470.07
	
	

	朝阳区望京阜荣街15号院地下商业及车库部分-1层3-商业
	京（2016）朝阳区不动产权第0010046号
	2042.65
	
	

	合计
	——
	12157.72
	——
	3446



估价目的：为估价委托人在向金融机构（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望京支行）办理贷款手续过程中，确定房地产抵押贷款额度提供参考依据而评估房地产抵押价值。
价值时点：2018年12月5日
价值类型：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定和项目的具体要求，本次评估采用的是市场价值标准。根据《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市场价值是经适当营销后，由熟悉情况、谨慎行事且不受强迫的交易双方，以公平交易方式在价值时点自愿进行交易的金额。
本次估价的“房地产价值”是指在正常市场情况下，在价值时点2018年12月5日，估价对象用途为商业，土地取得方式为出让，设定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25.74年，假定未设立法定优先受偿款下的房地产市场价值。其中，“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值”是指估价对象用途为商业，实际开发程度为宗地红线外“六通”（即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通热）、红线内场地平整条件下，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商业25.74年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值；“建筑物价值”是指在综合考虑估价对象特定用途、建设材料、建设技术、建设成本及建筑物建设期间产生的利润的基础上，确定的与估价对象具有同等功能效用并在相同成新度下的建筑物的正常价值。
本次估价的“房地产抵押价值”是指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价值”扣减估价师于价值时点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后的余额。
法定优先受偿款是指假定在价值时点实现抵押权时，法律规定优先于本次抵押贷款受偿的款额，包括发包人拖欠承包人的建筑工程款、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以及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本次估价的“抵押净值”是指估价对象“房地产抵押价值”减去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以“房地产销售收入”为基数计算的预计抵押权实现进行处置时需缴纳的各项费用、税金等相关费用后的价值。
估价方法：本次评估采用的估价方法为比较法和收益法。
估价结果：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抵押贷款的特殊要求，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 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预评估价值，详见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对象
项目及结果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阜荣街15号院3号楼地下1层至地上5层商业用房房地产

	1.房地产价值
	总价
	53430

	
	单价
	37626

	2.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
	0

	（1）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
	总额
	已抵押（续贷，未扣减，详见特别提示4）

	（2）拖欠的建设工程价款
	总额
	0

	（3）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
	0

	3.房地产抵押价值
	总价
	53430

	
	单价
	37626

	4.抵押净值
	总价
	44912

	
	单价
	31627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单位：人民币）

特别提示：
1.本《评估意见函》中所列估价结果为初评结果，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房地产评估报告》为准。
2.本《评估意见函》仅供金融机构进行内部审核使用，不做其他目的之用。
3.抵押双方在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时，应使用本公司出具的正式《房地产评估报告》，特提醒报告使用者注意。
4.本次评估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情况说明如下：
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京朝国用（2015出）第00179号]复印件、《房屋所有权证》[X京房权证朝字第1537921、1537917、1537910、1537899、1537904号] 、《不动产权证书》[京（2016）朝阳区不动产权第0010046号]复印件及《借款合同》复印件，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已设定抵押权，权利人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望京支行，权利价值为10000万元整。截至价值时点，该笔他项权利登记尚未注销。由于本次评估为同一抵押权人的续贷房地产抵押估价，故未将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10000万元）作为法定优先受偿款予以扣减。本次评估不存在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5. 截至本《评估意见函》出具日，评估专业人员未对估价对象进行实地查勘，评估对象现状及装修情况均以估价委托人介绍为依据。如上述情况与实际不同，本《评估意见函》结果将相应进行调整直至重新评估。
6.估价对象一层及地下一层有部分已出租且租约期较长，本次评估已考虑该长期租赁对估价结果的影响。在此提请金融机构注意，订立抵押合同前抵押财产已出租的，原租赁关系不受该抵押权的影响。如在租赁期内该抵押权实现，估价对象的处置价值将受到该租赁情况（租赁期限、租金水平等）的影响。
7.本《评估意见函》中数据全部采用电算化连续计算得出，由于在报告中计算的数据均按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或取整，故可能出现个别等式左右不完全相等的情况，但不影响计算结果及最终评估结论的准确性。
8. 本报告所依据的权属及其它证明材料，由估价委托人提供并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负责。如因资料失实或委托方有所隐匿而导致估价结果失真，估价机构不承担相应的责任。估价委托人未能提供估价对象《国有土地使用证》[京朝国用（2015出）第00179号]、《房屋所有权证》[X京房权证朝字第1537921、1537917、1537910、1537899、1537904号]及《不动产权证书》[京（2016）朝阳区不动产权第0010046号]原件进行核对。提请金融机构注意，发放贷款前，抵押物需按照规定进行抵押登记。并确定实际抵押物与本报告估价对象是否一致，如有改变，需进行重新评估顺致
9.估价对象《房屋所有权证》[X京房权证朝字第1537921、1537917、1537910、1537899、1537904号]及《不动产权证书》[京（2016）朝阳区不动产权第0010046号]中未对其建成年代进行标注，根据估价委托人介绍，估价对象所在物业建成于2006年，本次评估以此为依据进行测算。


商祺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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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测算过程  
技术指标
1.估价对象经济技术指标
（1）土地面积
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京朝国用（2015出）第00179号]，估价对象土地面积为3446平方米。
（2）规划建筑面积
根据《房屋所有权证》[X京房权证朝字第1537921、1537917、1537910、1537899、1537904号]及《不动产权证书》[京（2016）朝阳区不动产权第0010046号]，估价对象建筑面积总计为14200.37平方米。估价对象建筑面积详见下表：
面积指标
	坐落
	《房屋所有权证》/《不动产权证书》证号
	建筑面积（㎡）
	《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
	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

	朝阳区望京阜荣街15号院3号楼1层3-商业
	X京房权证朝字第1537921号
	2283.78
	京朝国用（2015出）第00179号
	3446

	朝阳区望京阜荣街15号院3号楼2层3-商业
	X京房权证朝字第1537917号
	2463.73
	
	

	朝阳区望京阜荣街15号院3号楼3层3-商业
	X京房权证朝字第1537910号
	2470.07
	
	

	朝阳区望京阜荣街15号院3号楼4层3-商业
	X京房权证朝字第1537899号
	2470.07
	
	

	朝阳区望京阜荣街15号院3号楼5层3-商业
	X京房权证朝字第1537904号
	2470.07
	
	

	朝阳区望京阜荣街15号院地下商业及车库部分-1层3-商业
	京（2016）朝阳区不动产权第0010046号
	2042.65
	
	

	合计
	——
	12157.72
	——
	3446


单位：平方米
（3）利润率
本次利润率的记取中，商业用房取25%。
2.工期情况说明：
土地开发期： 0年
建筑物建设期：2年
根据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估价对象围护墙完好；地面、墙面平整；门窗开启关闭灵活；墙面、顶棚面层涂料完好，设备、管道通畅，水卫、电照设备完好，维护情况良好。结合估价对象的建成年代、建筑结构，采用直线折旧法计算估价对象成新率：
成新率＝1-（1-残值率）×已经使用年限÷经济耐用年限＝1-（1-0%）×（2018-2006）0÷60＝80%
以上述条件为基础计算估价对象的房地产价值。
以上述条件为基础计算估价对象的房地产价值。
（一） 比较法
根据评估专业人员所掌握的市场资料，采用房地产交易中的替代原则，选取与估价对象类似用途的案例，并分别进行交易时间、市场状况、房地产状况（权益、区位、实物）的修正和调整。
1.选取案例并作因素条件说明
通过对北京市商业用房市场的调查，选取近期同一供需圈内邻近地区的三个销售案例进行比较。
案例A：
•项目名称：望京SOHO商铺 
•项目坐落：朝阳区望京街10号
•交易时间：2018年11月
•市场状况：正常
•用途：商业    
•土地使用年限（年）：30-40（含）
案例A所在区域区位条件状况较好（有新世界百货、方恒购物中心等大型商业综合体、商服氛围好，人流量较大，人均消费能力高，商业繁华度较好；周边道路路网较密集，公共交通通达情况较好，临近地铁14号线望京南站，有多条公交线路通行并设有站点，出行便捷，周边有地面及地下停车场，停车便捷程度较好，综合评价度交通便捷度较好；周边2公里内有太阳宫公园、望京公园等，绿化率高，自然环境较好；有中央美术学院、798艺术区，人文环境较好；综合评价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较好；周边2公里内的公共服务配套设施较齐备，有购物场所（望京新世界）、医院（嫣然天使儿童医院）、银行（广发银行望京支行）、学校（北京青年政治学院附属中学、北京九十四中学分校）、餐饮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所在区域基础设施达“七通”；单面临街；可视性一般；人流量较大；楼层为1层）；案例A为写字楼底商，建筑面积为86平方米，建筑结构为钢混，公共部分为精装修，成新度91%，市政基础设施七通，可餐饮，标准层高，内部装修为精装修，内部装修维护情况较好。交易价格为建筑面积单价66197元/平方米。
案例B：
•项目名称：融科橄榄城
•项目坐落：朝阳区望京街道东园五区
•交易时间：2018年11月
•市场状况：正常
•用途：商业    
•土地使用年限（年）：20-30（含）
案例B所在区域区位条件状况较好（有新世界百货、方恒购物中心等大型商业综合体、商服氛围好，人流量较大，人均消费能力高，商业繁华度较好；周边道路路网较密集，公共交通通达情况较好，临近地铁14号线望京南站，有多条公交线路通行并设有站点，出行便捷，周边有地面及地下停车场，停车便捷程度较好，综合评价度交通便捷度较好；周边2公里内有太阳宫公园、望京公园等，绿化率高，自然环境较好；有中央美术学院、798艺术区，人文环境较好；综合评价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较好；周边2公里内的公共服务配套设施较齐备，有购物场所（望京新世界）、医院（嫣然天使儿童医院）、银行（广发银行望京支行）、学校（北京青年政治学院附属中学、北京九十四中学分校）、餐饮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所在区域基础设施达“七通”；单面临街；可视性一般；人流量较大；楼层为1层）；案例B为住宅底商，建筑面积为95平方米，建筑结构为钢混，公共部分为精装修，成新度80%，市政基础设施六通，不可餐饮，标准层高，内部装修为精装修，内部装修维护情况较好。交易价格为建筑面积单价65263元/平方米。
案例C：
•项目名称：保利国际广场
•项目坐落：朝阳区大望京商务区4、5号地
•交易时间：2018年11月
•市场状况：正常
•用途：商业    
•土地使用年限（年）：30-40（含）
案例C所在区域区位条件状况较好（有新世界百货、方恒购物中心等大型商业综合体、商服氛围好，人流量较大，人均消费能力高，商业繁华度较好；周边道路路网较密集，公共交通通达情况较好，临近地铁14号线望京南站，有多条公交线路通行并设有站点，出行便捷，周边有地面及地下停车场，停车便捷程度较好，综合评价度交通便捷度较好；周边2公里内有太阳宫公园、望京公园等，绿化率高，自然环境较好；有中央美术学院、798艺术区，人文环境较好；综合评价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较好；周边2公里内的公共服务配套设施较齐备，有购物场所（望京新世界）、医院（嫣然天使儿童医院）、银行（广发银行望京支行）、学校（北京青年政治学院附属中学、北京九十四中学分校）、餐饮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所在区域基础设施达“七通”；双面临街；可视性较好；人流量较大；楼层为1层）；案例C为写字楼底商，建筑面积为120平方米，建筑结构为钢混，公共部分为精装修，成新度92%，市政基础设施七通，可餐饮，标准层高，内部装修为毛坯，内部装修维护情况好。交易价格为建筑面积单价64167元/平方米。
各案例位置如下：
	案例位置

	[image: 估价对象tag-R][im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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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表1：因素条件说明表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嘉美风尚中心
	望京SOHO
	融科橄榄城
	保利国际广场

	
	朝阳区望京阜荣街15号院3号楼1层
	朝阳区望京街10号
	朝阳区望京街道东园五区
	朝阳区大望京商务区4、5号地

	交易时间
	2018年12月
	2018年11月
	2018年11月
	2018年11月

	市场状况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权益
状况
	用途
	商业
	商业
	商业
	商业

	
	土地使用年限（年）
	25.74
	30-40（含）
	20-30（含）
	30-40（含）

	区位状况
	商业繁华度
	有新世界百货、方恒购物中心等大型商业综合体、商服氛围好，人流量较大，人均消费能力高，商业繁华度较好。
	有新世界百货、方恒购物中心等大型商业综合体、商服氛围好，人流量较大，人均消费能力高，商业繁华度较好。
	有新世界百货、方恒购物中心等大型商业综合体、商服氛围好，人流量较大，人均消费能力高，商业繁华度较好。
	有新世界百货、方恒购物中心等大型商业综合体、商服氛围好，人流量较大，人均消费能力高，商业繁华度较好。

	
	交通便捷度
	周边道路路网较密集，公共交通通达情况较好，临近地铁14号线望京南站，有多条公交线路通行并设有站点，出行便捷，周边有地面及地下停车场，停车便捷程度较好，综合评价度交通便捷度较好。
	周边道路路网较密集，公共交通通达情况较好，临近地铁14号线望京南站，有多条公交线路通行并设有站点，出行便捷，周边有地面及地下停车场，停车便捷程度较好，综合评价度交通便捷度较好。
	周边道路路网较密集，公共交通通达情况较好，临近地铁14号线望京南站，有多条公交线路通行并设有站点，出行便捷，周边有地面及地下停车场，停车便捷程度较好，综合评价度交通便捷度较好。
	周边道路路网较密集，公共交通通达情况较好，临近地铁14号线望京南站，有多条公交线路通行并设有站点，出行便捷，周边有地面及地下停车场，停车便捷程度较好，综合评价度交通便捷度较好。

	
	公共配套设施
	周边2公里内的公共服务配套设施较齐备，有购物场所（望京新世界）、医院（嫣然天使儿童医院）、银行（广发银行望京支行）、学校（北京青年政治学院附属中学、北京九十四中学分校）、餐饮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
	周边2公里内的公共服务配套设施较齐备，有购物场所（望京新世界）、医院（嫣然天使儿童医院）、银行（广发银行望京支行）、学校（北京青年政治学院附属中学、北京九十四中学分校）、餐饮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
	周边2公里内的公共服务配套设施较齐备，有购物场所（望京新世界）、医院（嫣然天使儿童医院）、银行（广发银行望京支行）、学校（北京青年政治学院附属中学、北京九十四中学分校）、餐饮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
	周边2公里内的公共服务配套设施较齐备，有购物场所（望京新世界）、医院（嫣然天使儿童医院）、银行（广发银行望京支行）、学校（北京青年政治学院附属中学、北京九十四中学分校）、餐饮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

	
	基础设施水平
	所在区域基础设施“七通”。
	所在区域基础设施“七通”。
	所在区域基础设施“七通”。
	所在区域基础设施“七通”。

	
	自然及人文环境
	周边2公里内有太阳宫公园、望京公园等，绿化率高，自然环境较好；有中央美术学院、798艺术区，人文环境较好；综合评价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较好。
	周边2公里内有太阳宫公园、望京公园等，绿化率高，自然环境较好；有中央美术学院、798艺术区，人文环境较好；综合评价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较好。
	周边2公里内有太阳宫公园、望京公园等，绿化率高，自然环境较好；有中央美术学院、798艺术区，人文环境较好；综合评价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较好。
	周边2公里内有太阳宫公园、望京公园等，绿化率高，自然环境较好；有中央美术学院、798艺术区，人文环境较好；综合评价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较好。

	
	临街状况
	单面临街
	单面临街
	单面临街
	双面临街

	
	可视性
	较好
	一般
	一般
	较好

	
	人流量
	较大
	较大
	较大
	较大

	
	楼层
	1层
	1层
	1层
	1层

	实物状况
	建筑类型
	独栋商业
	写字楼底商
	住宅底商
	写字楼底商

	
	建筑面积（㎡）
	2283.78
	86
	95
	120

	
	建筑结构
	钢混
	钢混
	钢混
	钢混

	
	公共部分装修
	精装修
	精装修
	精装修
	精装修

	
	成新度
	80%
	91%
	80%
	92%

	
	市政基础设施
	六通
	七通
	六通
	七通

	
	业态
	不可餐饮
	可餐饮
	不可餐饮
	可餐饮

	
	层高
	标准
	标准
	标准
	标准

	
	内部装修
	精装修
	精装修
	精装修
	毛坯

	
	内部装修维护情况
	较好
	较好
	较好
	较好


2.编制因素修正及调整系数表（见表2）
各因素条件指数确定说明如下：
（1）交易时间修正指数的确定
估价对象价值时点为2018年12月5日，各案例交易时间均为2018年11月，由于估价对象和各案例交易时间接近，市场价格变化幅度较小，故调整系数均为100。
（2）市场状况调整
由于估价对象和各案例交易情况相同，均为正常交易，修正系数为100。
（3）房地产状况调整
1） 权益状况
权益状况等级说明表
	权益状况
	等级划分
	每等级向下调整幅度

	用途
	估价对象与交易案例用途均为商业
	——

	土地使用年限（年）
	40-50（含）
	30-40（含）
	20-30（含）
	20（含）以下
	1%



2）区位状况
区位状况等级说明表
	区位状况
	等级划分
	每等级向下调整幅度

	商业繁华度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差
	3%

	交通便捷度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差
	2%

	公共配套设施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差
	2%

	基础设施水平
	七通
	六通
	五通
	四通
	三通
	2%

	自然及人文环境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差
	2%

	临街状况
	多面临街
	双面临街
	单面临街
	临街坊路
	5%

	可视性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差
	3%

	人流量
	大
	较大
	一般
	较差
	差
	2%

	楼层
	1层
	2层
	3层
	4层
	5层
	负1层
	——

	
	100
	75
	60
	50
	50
	50
	








3）实物状况
实物状况等级说明表
	实物状况
	等级划分
	每等级向下调整幅度

	商业类型
	商业综合体
	商业街商铺
	独栋商业
	写字楼底商
	住宅底商
	2%

	建筑面积（㎡）
	0（含）-100
	100（含）-300
	300（含）-500
	500（含）-1000
	1000（含）以上
	2%

	建筑结构
	钢结构
	钢混结构
	砖混结构
	1%

	公共部分装修
	精装修
	普通装修
	简单装修
	毛坯
	1%

	成新度
	90%（含）以上
	80%（含）-90
	70%（含）-80
	60%（含）-70
	50%（含）-60
	1%

	市政基础设施
	七通
	六通
	五通
	四通
	三通
	1%

	业态
	可餐饮
	不可餐饮
	5%

	层高
	超高层高
	标准层高
	2%

	内部装修
	精装修
	普通装修
	简单装修
	毛坯
	1%

	内部装修维护情况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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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比较因素条件指数表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交易时间
	100
	100
	100
	100

	市场状况
	100
	100
	100
	100

	权益状况
	用途
	100
	100
	100
	100

	
	土地使用年限
	100
	102
	100
	102

	区位状况
	商业繁华度
	100
	100
	100
	100

	
	交通便捷度
	100
	100
	100
	100

	
	公共配套设施
	100
	100
	100
	100

	
	基础设施水平
	100
	100
	100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100
	100
	100
	100

	
	临街状况
	100
	100
	100
	105

	
	可视性
	100
	97
	97
	100

	
	人流量
	100
	100
	100
	100

	
	楼层
	100
	100
	100
	100

	实物状况
	建筑类型
	100
	98
	96
	98

	
	建筑面积
	100
	108
	108
	106

	
	建筑结构
	100
	100
	100
	100

	
	公共部分装修
	100
	100
	100
	100

	
	成新度
	100
	101
	100
	101

	
	市政基础设施
	100
	101
	100
	101

	
	业态
	100
	105
	100
	105

	
	层高
	100
	100
	100
	100

	
	内部装修
	100
	100
	100
	97

	
	内部装修维护情况
	100
	100
	100
	100


3. 因素修正及调整
在各因素条件指数表的基础上，进行交易时间修正、市场状况及房地产状况调整，即估价对象的因素条件指数与比较实例的因素条件进行比较，得到各因素修正及调整系数，计算得出估价对象1层商业用房楼面单价(见表3)：
表3：因素修正及调整系数表
	比较因素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交易情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市场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权益状况
	用途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土地使用年限
	100/
	102
	100/
	100
	100/
	102

	区位状况
	商业繁华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交通便捷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公共配套设施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基础设施水平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临街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5

	
	可视性
	100/
	97
	100/
	97
	100/
	100

	
	人流量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楼层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实物状况
	建筑类型
	100/
	98
	100/
	96
	100/
	98

	
	建筑面积
	100/
	108
	100/
	108
	100/
	106

	
	建筑结构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公共部分装修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成新度
	100/
	101
	100/
	100
	100/
	101

	
	市政基础设施
	100/
	101
	100/
	100
	100/
	101

	
	业态
	100/
	105
	100/
	100
	100/
	105

	
	层高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内部装修
	100/
	100
	100/
	100
	100/
	97

	
	内部装修维护情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销售价格（元/平方米）
	66197
	65263
	64167

	比较价值（元/平方米）
	59018
	64893
	55512


4.估价对象1层商业用房的比较价值
本次评估所选取的各可比案例与估价对象相似程度接近；通过前述各因素的修正及调整，各可比案例比较价值差异程度较小。因此，本次评估取三个比较价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估价对象1层商业用房的最终结果。
1层商业用房楼面单价＝（59018+64893+55512）÷3＝59808（元/平方米）
1层商业用房比较价值＝59808×2283.78÷10000＝13659（万元）
本次评估以1层商业用房楼面单价为基准，对剩余商业用房进行建筑面积、楼层因素调整，得到其他商业用房房地产价值，详见下表：
	房号
	建筑面积
	调整系数
	楼层
	调整系数
	调整单价
	总价

	1层
	2283.78
	1
	1层
	1
	59808
	13659

	2层
	2463.73
	1
	2层
	0.75
	44856
	11051

	3层
	2470.07
	1
	3层
	0.6
	35885
	8864

	4层
	2470.07
	1
	4层
	0.5
	29904
	7386

	5层
	2470.07
	1
	5
	0.5
	29904
	7386

	（-1）层
	2042.65
	1
	-1层
	0.5
	29904
	6108

	合计
	14200.37
	——
	38347
	54454


单位：平方米、元/平方米、万元

综上，估价对象商业用房房地产总价为54454万元。
估价对象已出租，但根据评估专业人员的市场调查，出租部分合同租金低于市场正常水平。本次评估收益法中已按照租赁合同计算了自价值时点至租赁期结束时的出租人权益价值。因此，本次比较法计算的估价对象房地产价值应考虑租赁期内合同租金与市场租金不同所带来的差异，即需用比较价值扣减承租人权益价值。承租人权益价值采用收益法，通过计算市场租金下的收益价值与合同租金下收益价值的差额计取。计算过程详见下表：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3844
	　
	　
	　

	（1）
	租金收入
	3830
	租金×天数×（1-空置率）
	市场租金（元/㎡•天）
	8.21

	
	
	
	
	建筑面积
	14000.27

	
	
	
	
	天数
	365

	
	
	
	
	空置率（%）
	10.0%

	（2）
	押金利息收入
	14
	押金×一年期存款利率
	押金方式
	押三

	2
	建筑物现值
	4500
	见收益法表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5625
	见收益法表
	　
	　

	3
	年经营费用
	839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1）
	税  费
	670.4
	两税两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1）
	两税两费
	205.01
	年总收益×费率/(1+5%)
	费率（%）
	5.60%

	2）
	房产税
	461.28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12.0%

	3）
	城镇土地使用税
	4.14
	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12

	
	
	
	
	土地面积（㎡）
	3446

	（2）
	维修费
	84.4
	建筑物重置价格×维修费率
	费率（%）
	1.50%

	（3）
	保险费
	6.8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50%

	（4）
	管理费用
	76.9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2.0%

	4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3005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5
	收益价值
	16991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1-（(1+g)/(1+Y)） ^n ]/(Y-g)
	报酬率（Y）
	5.5%

	
	
	
	
	收益年期(n)
	6.27

	
	
	
	
	年增长比率(g)
	3.5%

	6
	单价(元/平方米)
	11965
	收益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14200.37



估价对象已出租部分收益期内收益价值为13828万元（详见收益法），则：
出租人权益价值＝16991-13828＝3163（万元）
估价对象扣减承租人权益价值后比较价值为：54454-3163＝51291（万元）

（二） 收益法
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租赁合同》以及其他相关资料，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已出租。估价对象租赁情况较为复杂，具体详见下表：
	租户
	租期/起止日期
	租金（元/平方米•天）

	大众汽车金融（中国）有限公司
	2019-1-1至2022-12-31
	6.82

	德国大众汽车租赁（北京）有限公司
	2019-1-1至2022-12-31
	6.82

	大众汽车金融（中国）有限公司
	2019-1-1至2022-12-31
	4.2

	大众汽车新动力投资有限公司
	2019-1-1至2022-12-31
	6.82

	大众汽车新动力咨询服务（北京）有限公司
	2019-1-1至2022-12-31
	6.82

	北京德康伟业美容美体有限公司
	2013-3-16至2025-3-15
	2.66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2012-5-15至2021-5-14
	11.03



为了便于计算，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已出租部分的租赁终止日期为2025年3月15日（租赁合同最后结束的日期），则截至价值时点，剩余租赁期为6.27年。
由于估价对象租赁期内租金水平与市场租金水平有一定差距，因此，本次评估收益法分为两部分，即租赁期内、租赁期外进行计算。
1.租约期内：
（1） 求取房地年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1）未来第一年总收益
A.租金收入
依前述，经过评估专业人员分析、测算等过程，估价对象租期内平均租金为6.58元/平方米•天。每年按365天计算，空置率0%，则该项目未来第一年租金收益为： 
未来第一年总收益＝6.58×14200.37×365×（1-0%）÷10000=3411（万元）
B.押金利息
依据租赁合同的约定，估价对象年押金多为3个月租金，按照1年期存款利率1.5%计算押金利息。则有：
押金利息＝3411÷12×3×1.5%＝13（万元）
C.未来第一年总收益
综上，估价对象未来第一年的总收益为前述2项之和。则有：
未来第一年总收益＝3411＋13＝3424（万元） 
2）建筑物现值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2
	建筑物现值
	4500
	建筑物重置价值×成新度
	成新度（%）
	80%

	1）
	建安费用
	3550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元/㎡）
	2500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107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3.0%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不计取

	4）
	基础设施建设费
	284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市政费用（元/㎡）
	200

	5）
	相关税费
	53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1）
	建造成本
	3994
	建安费用+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公共配套设施费用+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2）
	管理费用
	80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0%

	（3）
	销售费用
	0.02V建
	建筑物重置价值×费率
	销售费率（%）
	2.0%

	（4）
	贷款利息
	——
	单利计息。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1）及（2）项产生的利息
	89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建设周期（年）
	1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04V建
	销售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利息（%）
	4.35%

	（5）
	利润
	　——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25.0%　

	1）
	（1）及（2）项产生的利润
	1019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5V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6）
	销售税费
	0.0533V建
	建筑物重置价值×费率/(1+5%)
	费率（%）
	5.6%

	（7）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5625
	　
	　
	　






3） 年经营费用
	序号
	项目名称
	总额（万元）
	相关系数
	备注

	1）
	税费
	597.6
	
	A+B+C

	A
	两税两费
	182.61
	5.6%
	年总收益×费率/（1+5%）

	B
	房产税
	410.88
	12%
	年总收益×税率

	C
	土地使用税
	4.14
	12元/㎡
	土地面积×单价

	2）
	维修费
	84.4
	1.5%
	建筑物重置价值×维修费率

	3）
	保险费
	6.8
	0.15%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4）
	管理费用
	68.5
	2%
	年总收益×费率

	5）
	年经营费用
	757
	
	1）~4）项之和


注：房产原值即为建筑物重置价值。       
4） 房地年净收益（A）：
房地年净收益＝未来第一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3424－757＝2667（万元）
（2）报酬率（Y）	
报酬率的确定方法有市场提取法、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法、复合投资收益率法、投资收益率排序插入法等方法。本次测算采取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法；以安全利率加上风险调整值作为报酬率。其中安全利率可以选用同一时期的一年期过国债年利率或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定期存款年利率（1.5%），风险调整值则可以根据估价对象所在地区的经济现状及未来预测、估价对象的用途等自身特点确定，经调查，一般为2%-5%之间，本次评估依据估价对象所在项目特点，取风险调整值为4%，则依据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法可以得出报酬率为5.5%。
（3）收益年期（n）
截至价值时点，《租赁合同》约定的剩余租赁期为6.27年。
（4）租约期内收益价值
依前述，租期内平均租金已考虑租金递增情况，则有：
租约期内收益价值＝A×{1－[(1＋g) ÷(1＋Y)]n}÷（Y－g）＝13828（万元）
2.租约期外：
（1）求取房地年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1）未来第一年总收益
A.租金收入
本次评估采用比较法求取价值时点下估价对象的租金水平，再根据目前该区域房地产客观涨幅情况推算租期结束后估价对象租金水平。
通过对北京市商业用房租赁市场的调查，评估专业人员选取近期同一供需圈内邻近地区的三个租赁案例进行比较。
	项目名称/位置
	建筑面积（㎡）
	租金（元/㎡.天）
	用途
	交易日期

	望京SOHO	
	205
	13
	商业
	2018年12月

	融科橄榄城	
	193
	14
	商业
	2018年12月

	融科望京中心	
	815
	14
	商业
	2018年12月


本次评估采用房地产交易中的替代原则，选取与估价对象类似用途的案例，并分别进行交易情况、市场状况、房地产状况（权益、区位、实物）的修正和调整。
[image: ]

25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D
	案例：E
	案例：F
	修正
幅度
系数

	
	嘉美风尚中心
	
	望京SOHO
	
	融科橄榄城
	
	融科望京中心
	
	

	
	朝阳区望京阜荣街15号院
	
	朝阳区望京街10号
	
	朝阳区望京街道东园五区
	
	朝阳区望京东园523号楼
	
	

	交易时间
	2018年12月
	100
	2018年12月
	100
	2018年12月
	100
	2018年12月
	100
	1

	市场状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1

	权益状况
	用途
	商业
	100
	商业
	100
	商业
	100
	商业
	100
	1

	
	土地使用年限（年）
	25.74
	100
	30-40（含）
	102
	20-30（含）
	100
	30-40（含）
	102
	2

	区位状况
	商业繁华度
	距商业中心较近，周边商业氛围较好，人流量较大，商业繁华度较好。
	100
	距商业中心较近，周边商业氛围较好，人流量较大，商业繁华度较好。
	100
	距商业中心较近，周边商业氛围较好，人流量较大，商业繁华度较好。
	100
	距商业中心较近，周边商业氛围较好，人流量较大，商业繁华度较好。
	100
	3

	
	交通便捷度
	周边道路路网密集，公共交通通达情况较好，有多条公交线路通行并设有站点，出行较便捷，周边有地面及地下停车场，停车便捷程度较好，综合评价度交通便捷较好。
	100
	周边道路路网密集，公共交通通达情况较好，有多条公交线路通行并设有站点，出行较便捷，周边有地面及地下停车场，停车便捷程度较好，综合评价度交通便捷较好。
	100
	周边道路路网密集，公共交通通达情况较好，有多条公交线路通行并设有站点，出行较便捷，周边有地面及地下停车场，停车便捷程度较好，综合评价度交通便捷较好。
	100
	周边道路路网密集，公共交通通达情况较好，有多条公交线路通行并设有站点，出行较便捷，周边有地面及地下停车场，停车便捷程度较好，综合评价度交通便捷较好。
	100
	2

	
	公共配套设施
	周边2公里内的公共服务配套设施较齐备，有购物场所、医院、银行、学校、餐饮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
	100
	周边2公里内的公共服务配套设施较齐备，有购物场所、医院、银行、学校、餐饮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
	100
	周边2公里内的公共服务配套设施较齐备，有购物场所、医院、银行、学校、餐饮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
	100
	周边2公里内的公共服务配套设施较齐备，有购物场所、医院、银行、学校、餐饮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
	100
	2

	
	基础设施水平
	所在区域基础设施“七通”。
	100
	所在区域基础设施“七通”。
	100
	所在区域基础设施“七通”。
	100
	所在区域基础设施“七通”。
	100
	2

	
	自然及人文环境
	周边2公里内有太阳宫公园、望京公园等，绿化率高，自然环境较好；有中央美术学院、798艺术区，人文环境较好；综合评价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较好。
	100
	周边2公里内有太阳宫公园、望京公园等，绿化率高，自然环境较好；有中央美术学院、798艺术区，人文环境较好；综合评价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较好。
	100
	周边2公里内有太阳宫公园、望京公园等，绿化率高，自然环境较好；有中央美术学院、798艺术区，人文环境较好；综合评价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较好。
	100
	周边2公里内有太阳宫公园、望京公园等，绿化率高，自然环境较好；有中央美术学院、798艺术区，人文环境较好；综合评价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较好。
	100
	2

	
	临街状况
	单面临街
	100
	单面临街
	100
	单面临街
	100
	单面临街
	100
	5

	
	可视性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3　

	
	人流量
	较大
	100
	较大
	100
	较大
	100
	较大
	100
	2

	
	楼层
	1层
	100
	1层
	100
	1层
	100
	1层
	100
	——　

	实物状况
	商业类型
	独栋商业
	100
	写字楼底商
	98
	住宅底商
	96
	写字楼底商
	98
	2

	
	建筑面积（㎡）
	2283..78（1层）
	100
	305
	104
	193
	106
	815
	102
	2

	
	建筑结构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2

	
	公共部分装修
	精装修
	100
	普通装修
	100
	普通装修
	100
	普通装修
	100
	2

	
	成新度
	80%
	100
	91%
	101
	80%
	100
	88%
	100
	1

	
	市政基础设施
	六通
	100
	七通
	101
	六通
	100
	七通
	101
	1

	
	业态
	不可餐饮
	100
	可餐饮
	105
	不可餐饮
	100
	可餐饮
	105
	3

	
	层高
	标准层高
	100
	标准层高
	100
	标准层高
	100
	标准层高
	100
	2

	
	内部装修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2

	
	内部装修维护情况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2

	成交单价
	——
	13
	14
	14
	——

	比较价值
	12.8
	11.7
	13.8
	12.9
	——

	估价对象商业用房的比较价值
	12.8
	——


（单位：元/平方米·天）

综上，本次评估确定估价对象1层商业用房租金水平平均为12.8元/天·平方米；然后以1层商业用房租金单价为基准，对剩余商业用房进行楼层因素调整，得到其他商业用房租金单价，最后，将各部分商业用房租金单价加权平均得到估价对象整体平均租金单价，具体详见下表：
	序号 
	楼层
	建筑面积（㎡）
	楼层调整系数
	调整后租金单价（元/㎡•天）
	加权平均租金单价（元/㎡•天）

	1
	1
	2283.78
	1
	12.8
	8.21

	2
	2
	2463.73
	0.75
	9.6
	

	3
	3
	2470.07
	0.6
	7.68
	

	4
	4
	2470.07
	0.5
	6.4
	

	5
	5
	2470.07
	0.5
	6.4
	

	6
	地下1层
	2042.65
	0.5
	6.4
	

	合计
	14200.37
	——


综上，本次评估确定估价对象于该区域的市场租金水平平均为8.21元/天•平方米；根据目前该区域房地产客观年租金及涨幅情况（年增幅约3.5%），推算出租约期外第一年租金收入为10.19元/平方米•天，通过评估专业人员对周边同类型市场的调研及了解，周边商业用房空置率集中在5%-15%之间，结合估价对象自身情况，本次评估估价对象空置率取10%；每年按365天计算。则有：
租期结束后第一年年租金收入＝10.19×14200.37×365×(1-10%)＝4753（万元）
B.押金利息
根据评估专业人员对于租赁市场的调查，目前与估价对象同类物业的押金通常为三个月的租金。因此，本次评估按照上述计算的年租金收入折算至月租金，并按照1年期存款利率1.5%计算押金利息。则有：
押金利息＝4753÷12×3×1.5%＝18（万元）
C.未来第一年总收益
综上，估价对象租期结束后第一年的总收益为前述2项之和。则有：
租期结束后第一年总收益＝4753＋18＝4771（万元）
2）建筑物现值
A.建筑物重置价值
同前计算，建筑物重置价值为5625万元。
B.成新度
截至租约结束时，结合估价对象的建成年代、装修、设备的维护保养状况，综合确定估价对象成新率为68%。
C.建筑物现值
建筑物现值为建筑物重置价值乘以成新率。则有：
建筑物现值＝5625×68＝3825（万元）
3）年经营费用
	序号
	项目名称
	总额（万元）
	相关系数
	备注

	1）
	税费
	831.1
	
	A+B+C

	A
	两税两费
	254.45
	5.6%
	年总收益×费率/（1+5%）

	B
	房产税
	572.52
	12%
	年总收益×税率

	C
	土地使用税
	4.14
	12元/㎡
	土地面积×单价

	2）
	维修费
	84.4
	1.5%
	建筑物重置价值×维修费率

	3）
	保险费
	5.7
	0.15%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4）
	管理费用
	95.4
	2%
	年总收益×费率

	5）
	年经营费用
	1017
	
	1）~4）项之和


注：房产原值即为建筑物重置价值
（4） 房地年净收益（A）：
房地年净收益＝租期结束后第一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4771－1017＝3754（万元）
（2）报酬率（Y）	
报酬率的确定方法有市场提取法、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法、复合投资收益率法、投资收益率排序插入法等方法。本次测算采取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法；以安全利率加上风险调整值作为报酬率。其中安全利率可以选用同一时期的一年期过国债年利率或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定期存款年利率（1.5%），风险调整值则可以根据估价对象所在地区的经济现状及未来预测、估价对象的用途等自身特点确定，经调查，一般为2%-5%之间，本次评估依据估价对象所在项目特点，取风险调整值为4%，则依据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法可以得出报酬率为5.5%。
（3）收益年期（n）
估价对象土地为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25.74年，估价对象为钢混结构，建成于2006年，经济耐用年限为60年，剩余经济耐用年限为48年。剩余土地使用年限短于建筑物剩余经济耐用年限。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土地使用权剩余期限和建筑物剩余经济寿命结束时间不同时，应选取其中较短者为收益期。因此，估价对象收益年限确定为25.74年。租约期外估价对象收益年限为总收益年限减租约期内收益年限，即：
租约期外收益年期=25.74－6.27=19.47（年）
（4）净收益逐年增长比率（g）
北京市近年来的商业用房租金水平呈逐年增长趋势。根据评估专业人员对估价对象所在区域房地产市场的调查，该地区类似物业租金增长幅度约在2%～4%之间。估价对象位于朝阳区望京阜荣街15号院，区域环境成熟，未来租金具有一定的增长潜力。本次评估依据估价目的，考虑确定其净收益逐年增长比率为3.5%。
（5）租约期外收益价值
租约期外收益价值＝A×{1－[(1＋g) ÷ (1÷Y)]n}÷（Y-g）＝58391（万元）
（6）折现价值
上述计算的结果为租约结束时点估价对象的收益价值，需按一定的折现率（报酬率5.5%），将租约结束时的收益价值折现至价值时点，得出租约期外收益价值的折现价值。则有：
租约期外收益价值的折现价值＝58391÷（1+5.5%）6.27＝41740（万元）
3.收益价值
由于估价委托人未能提供《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因此本次评估依据谨慎原则，设定土地使用期间届满后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收益价值为仅按收益期计算的价值。则有：
估价对象收益价值＝租约期内收益价值＋租约期外收益价值的折现价值
＝13828+41470＝55568（万元）


[bookmark: _Toc477252463]六、估价结果确定
（一）房地产总价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综合分析以上两种方法测算的结果，采用加权算术平均法求取估价对象的房地产价值。各方法权重确定详见下表：


权重确定打分评价体系
	评价因素
	标准分值
	打分考虑因素
	估价对象

	
	
	
	假设开发法
	收益法

	估价方法的代表性
	25
	1.估价方法选取分析充分、合理，取20～25分；
	20
	20

	
	
	2.估价方法选取分析较充分、合理，取10～19分；
	
	

	
	
	3.估价方法选取分析较不充分，取0～9分；
	
	

	估价方法所要求的估价资料的完整性
	15
	1.估价资料完整，来源依据充分，取10～15分；
	10
	10

	
	
	2.估价资料有欠缺，来源依据较不充分，取0～9分；
	
	

	参数选取的客观性
	15
	1.参数从市场上获取，或从权威机构发布的信息上获取，取10～15分；
	10
	10

	
	
	2.部分参数为自行分析取得，理由较充分，取0～9分；
	
	

	参数确定的时效性
	15
	1.参数在规定的时效范围内，且距价值时点未超过1年，取10～15分；
	10
	10

	
	
	2.参数在规定的时效范围内，但距价值时点超过1年，取0～9分；
	
	

	估价结果的现势性
	30
	1、估价结果与同类用途房地产市场价格水平一致，且考虑了房地产市场发展趋势，取20～30分；
	25
	25

	
	
	2.估价结果与同类用途房地产价格水平基本一致，且适当考虑了房地产市场发展趋势，取10～19分；
	
	

	
	
	3.估价结果与同类用途房地产价格水平有一定差距，且适当考虑房地产市场发展趋势，取0～9分；
	
	

	分值
	75
	75

	权重
	50%
	50%



则有：
房地产价值＝51291×50%＋55568×50%＝53430（万元）
房地产楼面单价＝53430×10000÷14200.37＝37626（元/平方米）
其中：
建筑物与土地的价值采用收益法中建筑物及土地的年净收益比率计算。其中，建筑物及土地的年净收益采用直接资本化法计算。公式为年收益＝价值×资本化率。根据上述收益法计算，估价对象建筑物现值为4500万元，房地产年净收益为2667万元。评估专业人员通过对估价对象周边同类型房地产市场的调查，取建筑物资本化率为8.5%，则有：
建筑物年净收益＝4500×8.5%＝383（万元）
建筑物收益比率＝383÷2667＝14.4%
建筑物价值＝14.4×53430＝7694（万元）
建筑物楼面单价＝7694×10000÷14200.37＝5418（元/平方米）
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值＝53430－5418＝45736（万元）
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楼面单价＝37626－5418＝32208（元/平方米）
（二）房地产抵押价值
本次估价的“房地产抵押价值”是指估价对象房地产在价值时点的市场价值，等于假定未设立法定优先受偿权利下的市场价值减去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法定优先受偿款是指假定在价值时点实现抵押权时，法律规定优先于本次抵押贷款受偿的款额，包括发包人拖欠承包人的建筑工程款，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以及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情况如下：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京朝国用（2015出）第00179号]复印件、《房屋所有权证》[X京房权证朝字第1537921、1537917、1537910、1537899、1537904号] 、《不动产权证书》[京（2016）朝阳区不动产权第0010046号]复印件，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抵押权未见登记，根据《公证书》及估价委托人介绍，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已设定抵押权，权利人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望京支行，范围为北京市朝阳区望京阜荣街15号院3号楼房产（14200.37平方米）及土地使用权（3446平方米），权利价值为10000万元整。截至价值时点，该笔他项权利登记尚未注销。由于本次评估为同一抵押权人的续贷房地产抵押估价，故未将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10000万元）作为法定优先受偿款予以扣减。本次评估不存在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则：
房地产抵押价值
＝房地产价值－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53430－0
＝53430（万元）
（三）抵押净值
本次估价的“抵押净值”是指 “房地产抵押价值”减去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以“房地产销售收入”为基数计算的预计处置时需缴纳的各项税费等相关费用后的价值。即：
抵押净值=房地产抵押价值-价值时点以“房地产销售收入”为基数计算的预计处置时需缴纳的各项税费等相关税费
由于本次估价“房地产价值”为正常情况下公开市场价值，在估价对象处置时，考虑其单价高、体量大、总值高且需快速变现等因素的影响，最可能实现的价格一般比评估的公开市场价值要低，因此本次估价计算评估净值时的“房地产销售收入”按“房地产价值”80%的折扣计算。根据估价对象的具体情况，处置估价对象过程中所涉及的费用及税金种类，根据不同的变现处置方式，主要包括：增值税金及附加、印花税、土地增值税等。则：
预计处置时需缴纳的各项地价、税费清单计算明细表
	估价对象基本情况

	1
	估价对象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阜荣街15号院3号楼地下1层至地上5层商业用房房地产

	2
	价值时点
	2018年12月5日

	3
	评估总值
	53430

	4
	房地产抵押价值
	53430

	处置时需缴纳的相关税费

	序号
	税（费）种
	金额
	计算方法
	税（费）率

	1
	增值税及附加
	1201
	转让额×税（费）率
	5.6%

	2
	印花税
	21
	转让额×税率
	0.05%

	3
	土地增值税
	7296
	转让额×税率
	——

	5
	合计
	小写
	8518

	
	
	大写
	捌仟伍佰壹拾捌万元整

	6
	抵押净值
	小写
	44912

	
	
	大写
	肆亿肆仟玖佰壹拾贰万元整

	7
	抵押净值单价
	31627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
注：依据现行税费表调整

（四）估价结果确定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抵押贷款的特殊要求，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评估价值，详见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结果一览表
结果表-1（房地产价值）
	估价方法
估价对象及结果
	比价法
	收益法

	测算结果
	总价
	51291
	55568

	
	单价
	38347
	39131

	评估价值
	总价
	53430

	
	单价
	37626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结果表-2（房地产抵押价值）
	                                          估价对象
项目及结果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阜荣街15号院3号楼地下1层至地上5层商业用房房地产

	1.房地产价值
	总价
	53430

	
	单价
	37626

	2.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
	0

	（1）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
	总额
	已抵押（续贷，未扣减，详见特别提示1）

	（2）拖欠的建设工程价款
	总额
	0

	（3）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
	0

	3.房地产抵押价值
	总价
	53430

	
	单价
	37626

	4.抵押净值
	总价
	44912

	
	单价
	31627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单位：人民币）


8
结果表-3
	项 目 名 称
	建筑面积
	土地面积
	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值
	建筑物价值
	房地产价值

	
	
	
	总价
	楼面单价
	总 价
	楼面单价
	总 价
	楼面单价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阜荣街15号院3号楼地下1层至地上5层商业用房房地产
	14200.37
	3446
	45736
	32208
	7694
	5418
	53430
	37626

	大写金额
	肆亿伍仟柒佰叁拾陆万元整
	柒仟陆佰玖拾肆万元整
	伍亿叁仟肆佰叁拾万元整

	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0

	大写金额
	零元整

	房地产抵押价值
	53430

	大写金额
	伍亿叁仟肆佰叁拾万元整

	抵押净值
	44912

	大写金额
	肆亿肆仟玖佰壹拾贰万元整


单位：平方米、万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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